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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浣農業委員會 函

71150 
臺南市歸仁區中正南路2段35-1 號

地址： 100臺北市南海路37號

承辦人：吳寳芬

電語： 049-2332380轉2284

傳真： 049-2341067 
電子信箱： w1229@mail. afu. gov. t 

受文者：成大智哥國際臉證股份有限公司 w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9年4月 l 日

發文字號：農授種字第 1091064463A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係密期限：

附件：缸龍杲、番石描丶葡萄、批把丶舜柿丶梨、酪梨丶紐棗丶李子及桑梏等 10項TGAP

主旨：紐龍杲、番石榴丶葡萄、批把、舜柿丶梨丶酪梨、缸棗丶李

子及桑禥等 10項「臺灣良好農業規範」 (TGAP) 之作業圖

表業經本會109年4 月 1 日農授槿字第 1091064463號公告，茲

檢送公告影印本一份，請查照。

說明：

－丶旨揭 10個品項臺灣良好農業規範電子檔已建置於本會農槿署

網站，請惠予協助下載影印提供農民使用（農槿署全球資訊

綱http: I lwww. a氟 gov.tw/首頁／農糧業務／產銷履歷專區／杲噝薑量
樹類之臺灣良好農業規範(TGAP)/) 。

二、原2015年公告之「紐棗良好農業規範」 (TGAP) 、 2013 年

公告之「葡萄良好農業規範」 (TGAP) 及2011年公告之「

批把良好農業規範」 (TGAP) 丶「梨良好農業規範」（

TGAP) 丶番石榴良好農業規範」 (TGAP) 、「舜柿良好農業規

範」 (TGAP) 、「紐龍果良好農業規範」 (TGAP) 及2008

年公告之「酪梨良好農業規範」 (TGAP) 、 2007年公告之「

桑槌良好農業規範」 (TGAP) 、「李子良好農業規範」（

TGAP) , 均停止適用。

正本：臺北市政府彥業發展局、新北市政府農業局丶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丶臺南市政府

農業局丶高雄市政府農業局丶桃固市政府農業局丶新竹縣政府丶苗栗縣政府

丶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丶嘉義縣政府、屏束縣政府、宜蘭縣

政府丶花蓮縣政府、臺束縣政府丶澎湖縣政府、金門縣政府、連江縣政府、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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